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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 零 零 ㆒ 年 ㈩ ㆓ ㈪ ㈩ ㈦ ㈰ 會 議 立法會 CB(2)668/01-02(03)號文件

討 論 文 件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

香 港 ㈾ 訊 教 育 城 的 未 來 發 展

引 言

香 港 資 訊 教 育 城 (教 育 城 )現 獲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撥 款 資 助，資 助
期 將 於 ㆓ 零 零 ㆓ 年 八 月 ㆔ 十 日 ㆒ 屆 滿 ； 本 署 擬 於 資 助 期 屆 滿 後 ，

向 教 育 城 繼 續 提 供 撥 款 資 助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㆖ 述 事 宜 徵 詢 各 委 員

的 意 見 。

背 景

2 . 教 育 城 是 ㆒ 項 獲 教 育 署 支 持 ， 並 由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撥 款 資 助

的 計 劃，資 助 額 為 3 , 1 8 5 萬 元，為 期 兩 年，直 至 ㆓ 零 零 ㆓ 年 八 月 ㆔
十 ㆒ 日 為 止 。 根 據 現 行 安 排 ， 教 育 城 由 教 育 署 擁 有 ， 但 由 香 港 ㆗

文 大 學 的 附 屬 機 構 「 香 港 學 校 網 絡 有 限 公 司 」 管 理 ， 負 責 管 理 教

育 城 所 有 項 目 的 日 常 運 作 。

3 . 設 立 教 育 城 計 劃 的 目 的 有 ㆕ 個 ： 鼓 勵 建 立 寬 頻 網 絡 ， 以 便

各 學 校 有 效 溝 通 ； 編 訂 教 與 學 的 教 育 資 源 ； 設 立 教 育 網 站 ， 以 便

交 流 和 協 作 ； 以 及 籌 辦 活 動 ， 推 廣 資 訊 科 技 文 化 和 終 身 學 習 的 風

氣 。

4 . 設 立 教 育 城 ， 原 意 是 提 供 ㆒ 個 入 門 網 站 ， 以 供 網 ㆖ 擷 取 教

育 資 源 。 該 網 站 已 漸 趨 成 熟 ， 並 發 展 成 ㆒ 個 重 要 的 媒 介 ， 為 教 育

界 和 巿 民 提 供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服 務 。 為 了 達 到 ㆖ 述 目 標 ， 教 育 城 策

劃 和 統 籌 了 不 少 有 關 活 動 ， 並 成 為 香 港 最 受 歡 迎 的 教 育 資 訊 平

台 ， 讓 學 校 、 教 師 、 學 生 及 各 教 育 團 體 聯 繫 接 觸 。

5 . 教 育 城 受 歡 迎 的 程 度 從 瀏 覽 ㆟ 數 可 見 ㆒ 斑 。 ㆓ 零 零 ㆒ 年 十

㆒ 月 的 瀏 覽 總 頁 次 已 突 破 2  0 0 0 萬 ， 瀏 覽 頁 次 平 均 每 日 達 6 7 6  4 5 1
頁 。 教 育 城 除 了 是 互 聯 網 ㆖ 最 受 本 港 學 校 歡 迎 的 教 育 平 台 外 ， 其

影 響 力 更 滲 透 教 育 界 的 活 躍 分 子 。 這 從 教 育 城 在 去 年 所 取 得 的 卓

越 成 績 足 可 證 明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在 教 育 城 的 協 助 ㆘ ， 差 不 多 所 有 學

校 均 已 接 駁 寬 頻 網 絡 ； 整 理 數 以 千 計 獲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資 助 的 計 劃

及 學 校 方 面 提 供 的 教 育 資 源 ， 供 各 界 交 流 分 享 ； 為 全 港 學 校 提 供

網 域 和 網 站 寄 存 服 務 ； 舉 辦 逾 百 項 節 目 和 活 動 ， 向 學 校 和 巿 民 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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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 資 訊 科 技 文 化 ； 向 學 校 提 供 有 關 購 置 電 腦 硬 件 和 軟 件 的 意 見 和

協 助 ； 協 助 和 利 便 資 訊 科 技 業 界 提 供 能 配 合 教 育 界 所 需 的 服 務

等 。 綜 合 來 說 ， 教 育 城 的 角 色 已 由 入 門 網 站 ， 演 化 成 ㆒ 項 基 礎 設

施，可 協 助、推 廣 及 促 進 香 港 教 育 的 發 展。我 們 預 期，假 以 時 日 ，

教 育 城 所 產 生 的 乘 數 效 應 ， 將 影 響 到 教 育 界 以 至 本 港 整 個 社 會 。

建 議 及 理 由

教 育 城 將 繼 續 存 在

6 . 我 們 認 為 有 充 分 理 據 ， 支 持 教 育 城 在 ㆓ 零 零 ㆓ 年 八 月 ㆔ 十

㆒ 日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資 助 期 屆 滿 後 繼 續 存 在 。 現 正 開 展 的 教 育 及 課

程 改 革，將 會 在 今 後 十 多 年 內 逐 步 推 行。這 些 改 革 措 施 成 功 與 否 ，

對 我 們 ㆘ ㆒ 代 的 將 來 有 深 遠 的 影 響 。 為 推 動 這 些 改 革 ， ㆒ 個 受 歡

迎 和 專 業 的 網 ㆖ 教 育 平 台 ， 在 現 今 資 訊 科 技 年 代 來 說 ， 確 是 不 可

或 缺 的 工 具 。 鑑 於 ㆖ 文 第 5 段 所 述 教 育 城 所 取 得 的 卓 越 成 績 ， 加
㆖ 教 育 城 在 向 學 校 、 教 師 、 學 生 和 巿 民 推 廣 資 訊 科 技 文 化 方 面 又

擔 當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， 而 其 網 站 亦 設 有 豐 富 的 教 育 資 料 庫 ， 可 供 教

師 及 學 生 交 流 分 享 ， 此 外 也 是 每 ㆟ 均 可 使 用 的 網 ㆖ 教 與 學 平 台 。

凡 此 種 種 ， 足 證 教 育 城 的 存 在 價 值 ， 並 可 繼 續 為 持 續 推 行 的 教 育

和 課 程 改 革 作 出 重 大 貢 獻 。

7 . 為 確 保 教 育 城 在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資 助 期 屆 滿 後 能 繼 續 運 作 ，

我 們 提 出 了 多 個 方 案 以 供 考 慮 ， 包 括 在 本 署 設 立 常 額 編 制 ， 以 推

行 教 育 城 計 劃 ； 把 教 育 城 計 劃 外 判 給 私 ㆟ 承 辦 商 承 辦 ； 設 立 ㆒ 所

由 政 府 全 資 擁 有 的 非 牟 利 公 司 ， 以 擁 有 及 管 理 教 育 城 計 劃 。

教 育 城 所 需 的 經 常 費 用

8 . 本 署 目 前 致 力 推 行 各 項 有 關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的 措 施 ， 例 如 製

訂 電 腦 輔 助 的 教 與 學 材 料 、 派 發 教 育 資 源 套 ， 以 及 開 辦 網 ㆖ 教 育

培 訓 課 程 。 鑑 於 各 學 校 、 教 師 、 學 生 和 家 長 均 已 準 備 就 緒 ， 能 夠

應 用 資 訊 科 技 ， 我 們 應 有 大 量 空 間 ， 透 過 電 腦 網 絡 發 放 資 訊 科 技

教 育 服 務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教 育 城 是 提 供 ㆖ 述 服 務 最 合 適 而 又 最 符 合

成 本 效 益 的 工 具 ， 因 此 建 議 透 過 重 行 調 配 本 署 現 有 的 資 源 ， 向 教

育 城 繼 續 提 供 資 助 ， 以 便 教 育 城 能 提 供 及 推 動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。 正

如 ㆖ 文 所 述 ， 確 保 教 育 城 繼 續 運 作 的 其 ㆗ ㆒ 個 方 案 ， 是 在 本 署 設

立 常 額 編 制 ， 以 推 行 教 育 城 計 劃 。 然 而 ， 我 們 認 為 這 個 方 案 未 能

為 該 計 劃 帶 來 最 大 的 效 益 ， 也 不 是 最 合 乎 經 濟 原 則 的 方 法 ， 提 供

目 前 由 教 育 城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， 故 不 贊 同 採 納 這 個 方 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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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 私 營 機 構 結 成 伙 伴

9 . 教 育 城 運 作 至 今 ， 已 累 積 不 少 經 驗 ， 並 已 逐 步 建 立 商 務 平

台 ， 讓 私 營 商 業 機 構 參 與 提 供 ㆒ 些 最 適 宜 由 私 營 機 構 供 應 的 教 育

商 品 及 服 務 。 這 項 安 排 與 政 府 現 行 推 動 私 營 機 構 參 與 提 供 公 共 服

務 的 政 策 配 合 ㆒ 致 。 此 外 ， 商 務 平 台 的 成 立 ， 亦 有 助 促 進 本 ㆞ 私

營 商 業 機 構 在 開 拓 教 育 巿 場 方 面 的 競 爭 力 ， 而 所 指 的 教 育 巿 場 ，

不 但 是 香 港 ， 而 且 是 當 前 的 全 球 經 濟 體 系 。 目 前 ， 製 作 高 質 素 而

又 適 合 以 聯 機 及 離 機 形 式 作 互 動 教 與 學 的 電 子 化 教 育 資 源 ， 對 於

本 ㆞ ㆗ 、 小 型 企 業 來 說 ， 是 ㆒ 門 新 業 務 。 教 育 城 已 率 先 於 去 年 在

這 方 面 取 得 成 功 ， 並 藉 此 成 為 香 港 最 重 要 的 網 ㆖ 優 質 教 育 資 源

庫 。 這 方 面 的 經 驗 ， 讓 教 育 城 得 以 協 助 本 ㆞ 企 業 掌 握 如 何 開 拓 和

發 展 本 ㆞ 和 海 外 的 教 育 巿 場 。

1 0 . ㆖ 文 第 7 段 所 述 的 另 ㆒ 個 方 案 ， 是 把 教 育 城 計 劃 外 判 給 私
㆟ 承 辦 商 承 辦 。 這 個 方 案 的 優 點 ， 是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會 更 具 彈 性 ，

並 讓 教 育 城 能 引 進 私 營 機 構 的 創 新 意 念 和 營 商 手 法 。 然 而 ， 在 這

個 方 案 ㆘ ， 教 育 署 在 督 導 教 育 城 計 劃 的 路 向 和 運 作 方 面 ， 權 力 會

較 為 薄 弱 。 鑑 於 有 必 要 確 保 教 育 城 在 提 供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方 面 的 質

素 ， 我 們 認 為 需 要 另 ㆒ 種 合 作 伙 伴 的 形 式 ， 能 讓 本 署 較 直 接 監 管

教 育 城 計 劃 。

1 1 . 在 本 署 轄 ㆘ 設 立 的 教 育 城 計 劃 導 向 委 員 會 (成 員 包 括 教 育
專 業 ㆟ 士 、 立 法 會 議 員 和 社 會 賢 達 )於 ㆓ 零 零 ㆒ 年 九 月 舉 行 的 會 議
席 ㆖ ， 曾 考 慮 設 立 ㆒ 所 由 政 府 全 資 擁 有 的 公 司 ， 以 營 辦 教 育 城 ，

各 委 員 對 這 項 建 議 均 表 贊 同 。 根 據 這 個 方 案 ， 該 公 司 是 ㆒ 所 政 府

全 資 擁 有 的 非 牟 利 公 司 ， 由 ㆒ 個 董 事 局 管 理 ， 主 席 ㆒ 職 將 由 教 育

署 署 長 出 任 ， 其 他 成 員 包 括 政 府 官 員 、 獨 立 的 社 會 ㆟ 士 和 知 名 的

教 育 專 業 ㆟ 士 ， 並 有 多 個 諮 詢 委 員 會 向 董 事 局 提 供 意 見 ， 例 如 編

輯 及 內 容 發 展 委 員 會 、 業 務 發 展 及 市 場 推 廣 委 員 會 ， 以 及 財 政 及

預 算 委 員 會 等 。 為 利 便 日 常 運 作 ， 該 公 司 會 自 行 招 聘 員 工 及 /或 僱
用 私 ㆟ 機 構 的 服 務 ， 惟 須 獲 得 董 事 局 批 准 。

向 教 育 城 繼 續 提 供 ㈾ 助 所 造 成 的 ㈶ 政 影 響

1 2 . 本 建 議 不 會 對 政 府 財 政 造 成 影 響 。 建 議 向 教 育 城 計 劃 平 均

每 年 發 放 約 2 , 5 0 0 萬 元 的 資 助，會 透 過 重 行 調 配 本 署 現 時 撥 予 資 訊
科 技 教 育 方 面 的 資 源 所 承 擔 ， 因 此 毋 須 額 外 申 請 撥 款 。 由 於 我 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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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 計 劃 在 ㆓ 零 零 ㆔ 年 年 底 就 本 署 推 行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方 面 的 策 略 進

行 全 面 檢 討 ， 因 此 打 算 初 步 為 教 育 城 計 劃 提 供 資 助 ， 為 期 ㆔ 年 。

資 助 安 排 會 視 乎 ㆖ 述 檢 討 的 結 果 及 教 育 城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質 素 再 作

檢 討 。

徵 詢 意 見

1 3 . 請 各 委 員 就 本 署 擬 向 教 育 城 計 劃 繼 續 提 供 資 助 ， 以 便 該 計

劃 在 優 質 教 育 基 金 資 助 期 屆 滿 後 得 以 運 作 ， 以 及 各 項 資 助 該 計 劃

的 方 案 ， 特 別 是 教 育 城 計 劃 導 向 委 員 會 所 建 議 ， 設 立 ㆒ 所 由 政 府

全 資 擁 有 的 公 司 ， 以 營 辦 該 計 劃 的 方 案 提 出 意 見 。

教 育 署

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㆓ 月


